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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交易性金融资产处置收益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银泰商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银泰商业”）于 2017 年 5 月 19

日起退市（每股注销价 10 港元，有关私有化安排详见银泰商业披露的相关公

告）。 

截至 2017 年 5 月 17 日（上述私有化计划生效日），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及控股子公司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

香港金腾国际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JinTou Capital Limited（以下简称“金投资

本”）合计持有银泰商业 20,945,500 股股票。其中，公司持有银泰商业

2,017,000 股股票，金投资本持有银泰商业 18,928,500 股股票。 

2017 年 5 月 24 日，金投资本收到银泰商业私有化注销款 189,170,357.50

港元（已扣除相关费用）；2017 年 5 月 25 日，公司收到银泰商业私有化注销

款 17,814,144 元人民币（港币兑人民币汇率为 0.8832）。 

经公司财务部门测算，公司本次收到的银泰商业私有化注销款增加公司本

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3,302.90 万元人民币，约占本公司 2016

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9.34%。 

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，公司本年度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已累计产生归属于

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4,379.10 万元，约占本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

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12.38%。 

上述数据未经审计，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对公司本年度净利润实际影响额

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数为准。 

特此公告 

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


